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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榕政规〔2022〕2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福州市进一步

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的补充意见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推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是发展的动力之源，也是富民

之道、公平之计、强国之策，对于推动我市经济结构调整、打

造发展新引擎、增强发展新动力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

要意义，是稳增长、扩就业、激发群众智慧和创造力，促进社

会纵向流动、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。为坚持“3820”战略工程

思想精髓，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，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

超越，发挥大学城（科学城）、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引领作用，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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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推进我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，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制

定如下意见：

1.减免入驻企业租金。落实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

施，对承租市属国有产权双创孵化载体的小微企业，2022年减

免 6个月租金。鼓励其他市场主体经营的双创孵化载体在充分

协商的基础上，减免入驻的小微企业 2022年不超过 6个月的租

金，市财政按减免租金总额的 100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

补助。

2.创业租用场地补贴。在榕高校在校生及毕业 5年内毕业

生在我市创业（在各类创业孵化基地、创业园等已享受政府租

金优惠政策的除外）租用 1年以上经营场地的，可在我市创业

享受最长 2年、不超过实际支付场地租金 50%、每年最高 3000

元的创业资助。

3.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。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

经营的毕业 5年内高校毕业生，在创办企业或以灵活就业人员

身份缴纳职工社会保险的，由创业地所在县（市）区给予 5000

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，带动就业人数 5人及以上的，给予 1万

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。

4.扶持优秀创业项目。每年评选 100个“植根榕城”优秀

创业项目，予以 3万—10万元的资金扶持。

5.提供创业工位。发布福州市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地图，

在科创走廊、“三创园”等创业载体面向高校毕业生提供 1000

个以上免费开放式工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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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用活用足引导基金。充分发挥“三创”产业发展基金、

科创走廊基金、闽都院士村基金、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海创汇

基金的引导推动作用，通过吸纳社会资本，委托国内头部的专

业化基金管理机构运作，重点促进高校院所、科研机构的产学

研深度融合，加快科创成果转化。

7.加大信贷支持。（1）创业担保贷：符合条件的大中专院

校在校生及毕业 5年内大中专院校毕业生（含技校）、城镇登记

失业人员、返乡入乡创业人员、复员转业军人等 14类人群，可

申请最高额度为 30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。（2）人才贷：向

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信用类、抵押类创业贷款。信用贷款最

高额度可达 500万元,抵押贷款最高额度 1000万元。

8.提高免反担保贷款额度。将符合条件的创业人员、创业

项目和创业企业申请免反担保的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从 10万元

提高到 30万元。

9.强化奖励措施。在原有对各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

间的奖励基础上，对新获评的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

基地，给予在省级奖励 100万元之外的 50%配套奖励。

补充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

2022年 7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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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厅、市委各部门，福州警备区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福州市委员会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7月8日印发


